招 标 公 告
1、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将启动扬州中燃LNG应急调峰储备站建设工程低温高压泵招标，招标代理机构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代行发包人职权。
2、招标货物及项目供货周期：
	序号
	安装
地点
	设备
名称
	数量
	备注

	1
	LNG应急调峰储备站工艺区内
	LNG
高压泵
	1台
	技术要求见技术规格书


项目供货周期：于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交货。
3、投标人资格审查要求
3.1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注册资金大于或等于3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3.2投标人应为进口品牌的LNG低温高压泵制造商或经销商，若为经销商的应取得针对该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在国内有维修及售后服务工厂。
3.3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3.4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3.5 2012年1月1日后投标品牌同类产品具有的LNG项目成功业绩。业绩证明材料应提供中标通知书或供货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3.6 一般纳税人资格证。
3.7 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2017年7月-2017年12月（近6个月内）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人缴纳的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
3.8 投标保证金支付凭证（复印件封入标书，原件备查）
4、主要技术规格：详见招标文件附件《技术规格书》；
[bookmark: _GoBack]5、交货地点：扬州中燃LNG应急调峰储备站建设工程工地。
6、报名时间地点以及需要提供的资料：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法人可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还应随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制造生产许可证或针对该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社保部门出具职工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于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月29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 (节假日除外)，到扬州市瘦西湖路57号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报名。联系人：陈工；电话：0514-8711678,15995140413。
7、标书发售时间：2018年1月23日9：00时起，至2018年1月29日16：30止（北京时间）。招标文件每套人民币300元，售后不退。
8、标书发售地点：扬州市瘦西湖路57号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
9、标书应附有50000元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形式：银行汇票、电汇。投标保证金请于2018年2月9日前 从投标单位的基本账户交纳。交纳时应注明“扬州中燃LNG应急调峰储备站低温高压泵招标”字样
户名：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帐户：1108020009100193379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扬州市分行营业部
投标单位须在投标文件中附投标保证金支付凭证复印件。
10、投标单位提问截止时间：2018年1月30日下午17：00。
    投标单位提问方式：电子邮件形式（盖公章原件扫描件）发送至261665589@QQ.com.
11、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2月12日9时30分（北京时间），逾期不予受理。
12、投递标书地点：扬州市四望亭路450号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13、开标时间和地点： 2018年2月12日9时 30 分（北京时间）
14、开标地点：扬州市四望亭路450号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15、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人：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18年1月23日
